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为规范和加强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项目的经费管理，特依据《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实施管理细则》、《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项目管理办法》与《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财务管理

条例》等文件规定，制订本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经费资助标准由中国科协和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在每届项目申报通知中列明，每届稳定支持三年。

经费主要用于被托举人托举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支出，包

括:  

（一）开展调研、咨询、研讨、交流、培训等活动的费

用； 

（二）学术交流活动中涉及的会议费、差旅费等；  

（三）编印购买图书资料、租用购臵仪器设备、发表文

章等费用；  

（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的费用；  

（五）科研工作中涉及的人员劳务、专家咨询、材料耗

材、设备运行维护、燃料动力及委托业务等有关费用；  

（六）其他与青年人才托举工作相关的支出。  

第二条  被托举人为项目经费的主要使用人，对项目经

费有自主支配权，结合个人培养计划合理安排经费使用。 

第三条  被托举人可自主选择经费在学会管理执行或

是拨款到被托举人单位执行，被托举人按年度签署项目合同，



约定经费使用计划及资金使用方式。 

第四条  项目款项划拨到被托举人单位的，须对该项目

经费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按照既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帮助

和指导被托举人完成经费执行。被托举人单位不得截留或挪

用项目经费，不得将项目经费用于被托举人单位的基本建设、

对外投资、罚款、捐赠、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等。  

第五条  学会和被托举人均可以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建

立青年人才培养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为青年人才托举工作

提供经费保障。  

第六条  被托举人须按年度定时向学会报告资金使用

情况，并在每届项目完成后按相关要求提交整届（三年）的

经费使用情况总报告和相关财务凭单。  

第七条  项目若因故中止，应由被托举人向学会提交报

告，被托举人单位应及时清理账目和资产，编制财务报告及

资产清单，经由学会报中国科协处理。清查后若有资金结余，

按国家财政有关规定处理；未拨付的项目经费不再拨付。自

筹资金支持的项目中途终止的，结余资金由被托举人资金捐

赠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处理结果书面交由学会后，转报中

国科协。 

第八条   被托举人项目执行期间如有弄虚作假、虚报

业绩等违规行为，学会有权责其整改，视情节严重程度，进

行通报批评，或终止项目。对涉嫌违法违纪的，提交国家司

法机关追究当事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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